
 1 

附件 4  
公   告 

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9 日 

主旨：公告臺北市114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初試報名人數及試場。 

依據： 

一、臺北市114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簡章。 

二、臺北市114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本市114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採線上報名，報名期間自114年4月24日至114年4

月29日止，各類科完成系統報名及繳費之考生人數如下表： 

類科 名額 報名人數 繳費人數 

普通科 118 1,359 1,311 

英語科 40 177 173 

藝術 
視覺藝術 6 75 73 

音樂 15 65 64 

體育科 一般體育 23 123 120 

輔導科 21 77 75 

本土語言閩南語 4 23 23 

資訊科技 19 39 38 

自然科學 14 85 83 

雙語教育 
一般體育 11 11 10 

視覺藝術 7 13 12 

特殊教育 
身心障礙 74 438 421 

資賦優異 12 44 43 

合計 364 2,529 2,44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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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初試試場分配表如下： 
考

區 

考區

學校 
類科別 試場數 

普通 

試場號 

特需 

試場號 
准考證號碼 考區地址 

一 
金華

國小 

普通科 

（含 1 名獨立試場考生） 
14 1-14 S1 1000001-1000420 

臺北市大安區

愛國東路 79 巷

11 號 

二 
建安

國小 

體育科（一般體育） 4 15-18   3100001-3100120 
臺北市大安區

大安路 2 段 99

號 
藝術（音樂） 3 19-21   4100001-4100064 

藝術（視覺藝術） 3 22-24   4200001-4200073 

雙語教育（一般體育） 

1 25  

9200001-9200010 

雙語教育（視覺藝術） 9300001-9300012 

三 
博愛

國小 

普通科 

（含 1 名獨立試場考生） 
13 26-38 S2 1000421-1000810 

臺北市信義區

松仁路 95 巷 20

號 
本土語言閩南語 1 39   6000001-6000023 

四 
民生

國小 

資訊科技 2 40-41  7000001-7000038 
臺北市松山區

敦化北路 199

巷 18 號 
自然科學 3 42-44   7100001-7100083 

五 
光復

國小 

特殊教育（身心障礙） 

（含 3 名獨立試場考生） 
14 45-58 S3、S4 8100001-8100421 

臺北市信義區

光復南路 271

號 
特殊教育（資賦優異） 2 59-60   8200001-8200043 

六 
西松

國小 

普通科 

（含 1 名獨立試場考生） 
17 61-77 S5 1000811-1001311 

臺北市松山區

三民路 5 號 

七 
成德

國小 

輔導科 

（含 2 名獨立試場考生） 
3 78-80 S6 5000001-5000075 

臺北市南港區

東新街 65 號 

八 
東新

國小 
英語科 6 81-86  2000001-2000173 

臺北市南港區

興南街 62 號 

 

三、倘近日銀行端再轉入考生於報名期限內完成之繳費資料，將配合更新公告。 

四、各試場無開放試場參觀，考試當日上午8時10分起，開放應考人進入試場準備應試。 

五、另為減輕初試試場空間人流，強化應試試場安全及秩序管控，不開放陪考人員陪考，應試人

亦應憑准考證進入試場；應試人進入試場應試，須全程配合試務單位安排之行進動線及活動

區域。 

六、為因應辦理初試期間遇各類地震情形，特此訂定「繼續應試、就地掩蔽、緊急疏散」共3種

情況因應，應試期間如果發生地震，將由分區試務中心決定處理方式，考生須配合監試人員、

廣播指示行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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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第一種狀況：地震未及災害，經試場分區試務中心判斷試場尚無危險之虞，考生繼

續應試。 

（二） 第二種狀況：地震搖晃劇烈且試場震災警報響起，或經分區試務中心判斷須就地掩

護時，由試場監試人員會維持試場秩序，請考生勿慌亂，將試題（本）卷、答案卡(卷)

放在桌上，雙臂保護頭頸，原試場就地掩蔽，不可互相交談。待地震結束後，請考

生繼續應試，由分區試務中心視應試受中斷影響情形酌予延長該節應試時間。 

（三） 第三種狀況：地震嚴重，有牆壁或樑柱變形、倒榻之虞等情形，並經試場分區試務

中心確認已有重大危險風險時，由試場監試人員會維持試場秩序，請考生勿慌亂，

將試題（本）卷、答案卡(卷)放在桌上，配合監試人員指示，迅速離開試場，疏散

到安全區域。分區試務中心統一廣播宣布「本節暫停應試、考生請緊急疏散，並請

注意後續廣播說明」，後續應試補救措施另由本委員會研議後公告通知。 

七、另提醒各位應試考生，鑒於地震發生時，倘地震度達5級以上，即會針對震度4級以上地區擁

有4G手機的民眾發送地震警報訊息，如告警訊息服務發出聲響造成違反試場規則，將依試場

規則議處。 

 

 

臺北市 114 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委員會  敬啟 

 

 

 


